
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印发«关于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的

若干政策措施»的通知

川办发〔２０２６〕１２ 号

各市(州)人民政府ꎬ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ꎬ有关单位:

«关于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的若干政策措施»已经省

政府同意ꎬ现印发给你们ꎬ请认真贯彻落实ꎮ

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６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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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的

若干政策措施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ꎬ全

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ꎬ进一步稳预期、强信心、增

活力ꎬ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ꎬ制定如下政策措施ꎮ

一、大力支持消费提振

(一)发放“蜀里安逸”商贸消费券ꎮ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

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重点围绕汽车、零售、餐饮等品类ꎬ继续发放“蜀

里安逸”消费券ꎮ 汽车消费券所需资金由省与市县按 １􀏑１ 比例负

担ꎬ其余消费券所需资金由省级财政负担ꎮ 〔责任单位:商务厅ꎬ财

政厅、各市(州)人民政府ꎮ 逗号前为牵头单位ꎬ下同〕

(二)发放“天府助残”辅具消费券ꎮ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

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对 ６０ 岁及以上持证残疾人助听、助行、助视基

本型辅助器具适配发放消费券(已享受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

配补贴政策的不重复享受)ꎮ 所需资金由省级财政负担ꎮ (责任

单位:省残联ꎬ财政厅)

(三)发放“锦绣天府􀅰安逸四川”文旅体消费券ꎮ ２０２６ 年 ４

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重点围绕银发旅游旅居、研学旅

游、体育健身、体育培训(体育进社区)、观看体育赛事等服务消

费ꎬ发放“锦绣天府􀅰安逸四川”文旅体消费券ꎮ 所需资金由省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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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负担ꎮ (责任单位:文化和旅游厅、省体育局ꎬ财政厅)

(四)实施消费新场景运营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

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举办“消费＋”多元融合的消费促进活动ꎬ营业收

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％ 以上且年营业收入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ꎬ符合条

件的“蜀里安逸”消费新场景运营主体ꎬ省级财政按其消费促进活

动实际投入的 ５０％ 给予补助ꎬ单个企业最高 １００ 万元ꎮ 鼓励市

(州)针对夜间经济、首发经济、银发经济、青春经济、赛会经济等

领域ꎬ培育消费场景ꎬ优化消费环境ꎮ 〔责任单位:商务厅ꎬ财政厅、

各市(州)人民政府〕

(五)实施连锁商贸企业市场拓展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 日

至 ２０２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保持正增长、且实

际经营门店数量比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实现净增长的连锁餐饮企业ꎬ

省级财政按每个净增长门店给予 １０ 万元激励ꎬ单个企业累计最高

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ꎻ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保持正增长、且实际经营门

店数量比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实现净增长的连锁零售企业ꎬ省级财政

按每个净增长门店给予激励ꎬ其中:门店面积 １００ 平方米—３００ 平

方米(不含)给予激励 １０ 万元 / 个ꎻ门店面积 ３００ 平方米以上给予

激励 ５０ 万元 / 个ꎬ单个企业累计最高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ꎮ (责任单

位:商务厅ꎬ财政厅)

(六)实施省级有奖发票试点ꎮ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９

月 ３０ 日期间ꎬ开展省级有奖发票试点ꎬ支持有意愿参与活动的市

(州)ꎬ对个人消费者在餐饮、零售等有关领域消费的票面金额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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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于 １００ 元的有效数电发票(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)进行抽奖ꎬ单

张发票最高奖励 １００００ 元ꎮ 所需资金由省与市县按 １􀏑１ 比例负

担ꎮ (责任单位:商务厅ꎬ财政厅、四川省税务局)

(七)实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 年

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居民在国家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指定银行

以外的银行机构获得个人消费贷款(含信用卡分期业务)ꎬ且实际

用于省内消费的ꎬ参照国家政策标准享受年贴息比例 １ 个百分点

的贴息支持ꎮ 所需资金由省与市县按比例负担ꎮ 〔责任单位:财政

厅ꎬ四川金融监管局、人行四川省分行、各市(州)人民政府〕

(八)实施二手车销售奖励ꎮ 对符合条件的二手车经销企业ꎬ

按其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二手车销售额的

０􀆰 ５％ 给予奖励ꎬ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８００ 万元ꎮ 所需资金由省与

市县按 ８􀏑２ 比例负担ꎮ 〔责任单位:商务厅ꎬ财政厅、各市(州)人

民政府〕

二、帮助企业降本减负

(九)实施小微企业集中担保增信ꎮ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

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通过集中担保增信方式ꎬ与银行机构实行“总

对总”合作ꎬ实施“小微融担贷”ꎬ将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

“推荐清单”内的经营主体纳入担保支持范围ꎬ担保费率按不高于

１％ 予以支持ꎬ进一步降费让利ꎮ (责任单位:省担保集团ꎬ省发展

改革委、四川金融监管局、财政厅)

(十) 实施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补贴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
—４—



２０２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(科技型企业和股

权投资机构)通过新发行科技创新债券进行融资的ꎬ省级财政按

４０ 万元给予一次性费用补贴ꎻ首次发行的ꎬ费用补贴标准提高到

８０ 万元ꎮ (责任单位:财政厅ꎬ人行四川省分行、四川证监局、科技

厅)

(十一)实施科技创新债券担保分险支持补贴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４

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为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发行

科技创新债券分担风险且费率低于 １％ 的担保(增信)机构ꎬ省级

财政给予一定补贴ꎬ将担保(增信)机构的费率补足至不超过 １％ ꎬ

单个企业最高 ２００ 万元ꎮ (责任单位:财政厅ꎬ人行四川省分行、四

川证监局、省委金融办、科技厅)

(十二)实施货车高速公路通行费优惠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

至 ２０２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安装 ＥＴＣ(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)的货

车ꎬ省内高速夜间 (２３􀏑００ 至次日 ６􀏑００)公路行车通行费优惠

８％ ꎻ安装 ＥＴＣ 的新能源货车省内高速公路行车通行费优惠 ２０％ ꎻ

安装 ＥＴＣ 的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省内高速公路行车通行费优

惠 ４０％ ꎮ 优惠政策就高执行ꎬ提高部分所需财政资金由省级财政

负担ꎮ 在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９ 日期间ꎬ继续执行 ２０２５

年货车高速公路通行费优惠政策ꎮ (责任单位:交通运输厅ꎬ财政

厅)

三、推进企业快速成长

(十三)实施工业项目竣工达产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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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２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竣工投产且新增生产规模 ２０００ 万元以上

的工业项目ꎬ省级财政按不超过核定项目设备 (含软件)投资的

１０％ ꎬ给予单个项目最高 １５００ 万元资金激励ꎮ (责任单位:经济和

信息化厅ꎬ财政厅)

(十四)实施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采购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

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符合条件的工业领域大企业大集团采

购中小企业产品及服务累计支付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的ꎬ省级财政按照

实际支付采购金额的 １％ 给予奖补ꎬ单个企业最高 ２００ 万元ꎮ (责

任单位:经济和信息化厅ꎬ财政厅)

(十五)实施供需对接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９

月 ３０ 日期间ꎬ各市(州)组织举办并纳入“川越山海” “川品出川”

等市场开拓活动清单的供需对接活动ꎬ省级财政按照企业参与数

量、签约数量、签约金额、线上线下融合程度等因素给予每场活动

最高不超过 ３０ 万元补贴ꎮ (责任单位:经济和信息化厅、商务厅ꎬ

财政厅)

(十六)实施建筑业企业生产增长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

２０２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生产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％—２０％ 、２０％

以上ꎬ且年生产规模 １００ 亿元以上的建筑业企业ꎬ省级财政分别给予

５００ 万元、１０００ 万元激励ꎻ生产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％—２０％ 、

２０％以上ꎬ且年生产规模 ２０ 亿元至 １００ 亿元的建筑业企业ꎬ省级财

政分别给予 ５０ 万元、１００ 万元激励ꎮ (责任单位:住房城乡建设厅ꎬ

财政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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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七)实施商贸企业经营增长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

２０２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％—１５％ 且年

经营规模 １００ 亿元至 ２００ 亿元、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％ 以

上且年经营规模 １００ 亿元至 ２００ 亿元、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

８％ 以上且年经营规模 ２００ 亿元以上的批发企业ꎬ省级财政分别给

予 ２００ 万元、３００ 万元、３００ 万元激励ꎮ 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

１０％ 以上且年经营规模 １０ 亿元至 ３０ 亿元、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

增长 ５％ 以上且年经营规模 ３０ 亿元以上的商贸零售企业ꎬ省级财

政给予 １００ 万元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

间ꎬ“个达限”商贸个体经营户数量增加的市(州)ꎬ省级财政按户

均 ６０００ 元标准给予激励ꎮ (责任单位:商务厅ꎬ财政厅)

四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

(十八)实施生猪养殖规模主体培育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１

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全省饲养量首次达到 ２０００ 头以上的

生猪养殖场ꎬ省级财政按照 １０ 万元 / 个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激励ꎮ

(责任单位:农业农村厅ꎬ财政厅)

(十九)实施生猪稳产能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 年

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全省年出栏生猪 ５００ 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场饲养的

能繁母猪ꎬ省级财政按照 ５０ 元 / 头的标准给予一次性稳产补贴ꎬ稳

定生猪基础产能ꎮ (责任单位:农业农村厅ꎬ财政厅)

(二十)实施猪肉精深加工能力提升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

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符合条件的猪肉加工企业改造升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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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工设施设备的ꎬ省级财政按照其投资额给予不超过 ３０％ 的补助ꎬ

单个企业最高补助 ８００ 万元ꎮ (责任单位:农业农村厅ꎬ财政厅)

(二十一)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应用推广ꎮ 对

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企业生产的机器人、生

物制造、核医疗装备、量子科技、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

域标志性产品ꎬ比上年同期新增销售收入 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ꎬ省级财

政按该类产品同比销售收入增量的 １０％ 给予奖补ꎬ单个企业最高

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ꎮ (责任单位:经济和信息化厅ꎬ财政厅)

(二十二)提质培优服务消费ꎮ 对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 年

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％ 以上且年经营规模 １

亿元以上、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％ 以上且年经营规模 １０ 亿

元以上、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％ 以上且年经营规模 １００ 亿元

以上的餐饮企业ꎬ省级财政分别给予 ５０ 万元、１００ 万元、２００ 万元

激励ꎻ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％ 以上且年经营规模分别达到

３０００ 万元、６０００ 万元的餐饮新业态消费市场经营主体ꎬ省级财政

分别给予 ５０ 万元、１００ 万元激励ꎻ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％ 以

上且年经营规模 ２０００ 万元以上、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％ 以

上且年经营规模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家政服务企业ꎬ省级财政分别给

予 ４０ 万元、６０ 万元激励ꎮ 本条激励措施企业不重复享受ꎮ (责任

单位:商务厅ꎬ财政厅)

五、加快推动政策兑现

将政策纳入全省各级政务服务大厅线下专窗和线上专区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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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、集中受理ꎬ加大政策智能匹配、自动推送力度ꎬ量化申报条

件ꎬ规范办事流程ꎬ便利企业申报ꎮ 根据政策条件和实施情况ꎬ分

类采取按月兑付、预拨预付等方式加快兑现ꎬ切实提升兑现效率ꎮ

各地各部门 (单位)要抓紧研究细化实施细则ꎬ制定宣传计

划ꎬ做好政策解读ꎬ抓好政策落实ꎬ确保政策及时落地见效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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